
 
 

「智安存」條款及細則 
 
《「智安存」條款及細則》（「本條款」）載列由 ICICI Bank Limited 香港分行（「本行」、「我們

」或「本行的」）向合資格客戶提供的「智安存」服務之條款及細則。本條款為本行《規管賬戶及抵

押貸款融通之一般條款及條件》（「一般條款及條件」）的補充，並構成其中一部分。倘本條款與一

般條款及條件之間出現任何衝突或不一致，就與「智安存」服務有關的事項而言，概以本條款為準。 
 
1. 「智安存」服務簡介 

 
作為本行的尊貴客戶，您可透過「智安存」服務將存放於本行的部分存款分隔，從而防止該等資金

出現未經授權或非預期的資金流出。一旦您指定的某個金額納入「智安存」服務保障，在您按照核

實程序明確指示我們解除鎖定之前，本行將不會處理任何來自該等受保障資金的支出，包括但不限

於提款、轉賬、直接付款授權、常設指示、貸款、償還卡數，以及支付銀行費用或收費. 
 
2. 「智安存」服務之保障範圍 

 
2.1. 合資格客戶：「智安存」服務適用於本行的個人客戶。本行亦可酌情考慮向其他客戶提供「智

安存」服務或相似的保障安排. 
 
2.2. 合資格賬戶：「智安存」服務適用於存放在本行的存款賬戶，包括但不限於港幣（HKD）及香

港金融管理局（HKMA）不時指定的主要非本地貨幣計值之往來戶口、儲蓄戶口及定期存款戶

口. 
 
3. 客戶使用「智安存」服務及其保障 

 
3.1. 自願使用及客戶酌情權：您使用「智安存」服務完全屬於自願。您可自行決定擬納入「智安存」

服務保障的金額。本行可基於營運需要，設定可納入「智安存」服務的最低保障金額。如設有

最低保障金額，本行將確保該金額不會削弱「智安存」服務原本的保障效果，並會清楚通知您

任何適用的最低金額. 
 
3.2. 限制資金流出：一旦您透過「智安存」服務將資金分隔並鎖定，本行將不會透過任何渠道、或

以任何交易方式處理該等受「智安存」保護資金的任何支出。此限制包括但不限於提款、轉賬

至同名或第三者戶口、直接付款授權、與常設指示相關的交易、貸款及償還卡數，以及扣除銀

行費用及收費，直至您按照下文第 4 節（解除保障）所訂明的程序解鎖為止. 
 
3.3. 已到期的定期存款：如您將定期存款納入受「智安存」保障的資金，而該定期存款其後到期，

本行理解您期望已到期的本金及任何累計利息將繼續受到保障。因此，除非您另行指示我們解

除保障，本行將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到期金額繼續透過「智安存」服務分隔及上鎖。該等措施

可包括自動將「智安存」服務延伸至任何續期的定期存款、或在已到期定期存款的資金撥入另

一賬戶時，主動徵詢您的指示，以決定是否將該等資金納入「智安存」服務保障. 



 
3.4. 營運安排及延續利益：本行可採用不同的營運方式提供「智安存」服務，包括設立獨立的指

定賬戶以存放受「智安存」保障的資金、在您現有賬戶內分隔指定金額、或標示您賬戶中未

受「智安存」鎖定的可用結餘。無論採用哪一種方式，所有受「智安存」服務保障的資金，

仍將繼續享有在其未受該保障時原有的任何利息及其他相關利益。. 
 
4. 解除「智安存」保障 

 
4.1. 客戶選擇解除保障：在向本行提交申請後，您可於任何時間，將已分隔並受「智安存」保障

存款中的任何金額解鎖。就指定金額的「智安存」保障解除後，該等金額將不再受「智安存」

服務鎖定，其資金流出將不再被禁止. 
 
4.2. 核實解除保障：鑑於「智安存」服務的保障性質，在解鎖任何受「智安存」保障的資金前，

本行必須進行嚴謹的核實程序，以防止欺詐及詐騙。該核實程序旨在協助您識別任何可能導

致非預期或欺詐性資金解鎖的可疑情況。核實程序將包括但不限於由本行職員親身與您溝通 
，並就您申請解鎖的相關情況作適當查詢。上述溝通須透過能有效達致核實目之方式進行。

鑑於現時欺詐及詐騙案件日趨普遍，親臨本行任何一間分行以啟動及完成解除「智安存」保

障最為適切. 
 
5. 修訂 

 
本行保留不時修訂本條款的權利。本行將按照一般條款及條件、以及適用的法律及法規，向您

提供合理通知。於任何修訂的生效日期後，如您繼續使用「智安存」服務，即代表您接受該等

修訂. 
 
6. 適用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本條款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依其詮釋。您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透過使用「智安存」服務，您確認已閱讀、理解並同意受本條款以及本行一般條款及條件約束. 


